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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九日） 为了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，加强人民法院

的立案工作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讼

法等有关法律，结合审判实践经验，对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

作如下规定。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遵循便利人民群众

诉讼、便利人民法院审判的原则。 第二条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

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 基层人民法院对人

民法庭的立案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。 第三条 人民法院立案工

作的任务，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，保证人民法院

正确、及时审理案件。 第四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

依法进行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立案。 第五条 人民

法院实行立案与审判分开的原则。 第六条 人民法院的立案工

作由专门机构负责，可以设在告诉申诉审判庭内；不设告诉

申诉审判庭的，可以单独设立。 第七条 立案工作的范围： （

一）审查民事、经济纠纷、行政案件的起诉，决定立案或者

裁定不予受理；审查刑事自诉案件的起诉，决定立案或者裁

定驳回；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。 （二）对下级人民

法院移送的刑事、民事、经济纠纷、行政上诉案件和人民检

察院对第一审刑事判决、裁定提出的抗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

。 （三）对本院决定再审、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和人民检

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进行立案登记。 （四

）负责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其他案件的立案工作。 （五

）计算并通知原告、上诉人预交案件受理费。 第八条 人民法



院收到当事人的起诉，应当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案件

受理条件进行审查： （一）起诉人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

资格； （二）应当有明确的被告； （三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

和事实根据； （四）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和受诉人

民法院管辖。 提起刑事自诉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，还应当

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

＞若干问题的解释（试行）》中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。 第九

条 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中，发现原告或者自诉人证明其诉讼请

求的主要证据不具备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其补充证据。收到诉

状的时间，从当事人补交有关证据材料之日起开始计算。 第

十条 人民法院收到诉状和有关证据，应当进行登记，并向原

告或者自诉人出具收据。收据中应当注明证据名称、原件或

复制件、收到时间、份数和页数，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人

员和原告、自诉人签名或者盖章。对于不予立案或者原告、

自诉人在立案前撤回起诉的，应当将起诉材料退还，并由当

事人签收。 第十一条 对经审查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，原告坚

持起诉的，应当裁定不予受理；自诉人坚持起诉的，应当裁

定驳回。 第十二条 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

起诉的审判人员制作，报庭长或者院长审批。裁定书由负责

审查起诉的审判员、书记员署名，加盖人民法院印章。 第十

三条 经审查认为起诉符合受理条件的，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

，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人员决定立案或者报庭长审批。重

大疑难案件报院长审批或者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第十四

条 起诉经审查决定立案后，应当编立案号，填写立案登记表

，计算案件受理费，向原告或者自诉人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

，并书面通知原告预交案件受理费。 第十五条 决定立案后，



立案机构应当在二日内将案件移送有关审判庭审理，并办理

移交手续，注明移交日期。经审查决定受理或立案登记的日

期为立案日期。 第十六条 刑事自诉案件应当在收到自诉状、

口头告诉第二日起十五日内决定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；民

事、经济纠纷案件应当在收到起诉状、口头告诉之日起七日

内决定立案或者裁定不予受理；行政案件应当在收到起诉状

之日起七日内决定立案或者裁定不予受理。 第十七条 审判庭

对立案机构移送的案件认为不属本庭职责范围的，应当及时

提出，报院长决定。 第十八条 人民法庭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

条件的起诉，报庭长批准立案；当事人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

起诉的，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受理。 人民法庭决定立案后

，应当将当事人的姓名、单位、案由、简要案情报基层人民

法院统一编立案号。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人民法庭不予立

案的，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，交由人民法庭审理。 第

十九条 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、裁定提出上诉的案件，第一

审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办妥送达上诉状副本等有关手续，将案

卷材料连同二审案件诉讼费缴费凭证等一并移送第二审人民

法院。 第二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立案机构收到第一审人民法

院移送的上诉材料及一审案件卷宗材料，应当查对以下内容

： （一）上诉状、一审裁判文书齐全；一审卷宗数应与案件

移送函标明的数量相符。 （二）上诉人递交上诉状的时间在

法定上诉期限以内；虽然超过法定上诉期限，但提交了因不

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具有其他正当理由申请顺延上诉期限的书

面材料。 （三）附有上诉案件受理费单据或者上诉人关于缓

、减、免交上诉费用的申请。 对卷宗、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

及时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补充。 第二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



立案机构经查对有关材料无误的，应当填写立案登记表，编

立案号，向当事人发送案件受理通知书和上诉案件应诉通知

书，并将案卷材料于立案登记的第二日移交有关审判庭。 第

二十二条 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诉或者再审申请，认为符合受理

条件的，应当登记后立卷审查。 第二十三条 对具有以下情形

的再审案件，应当移送有关审判庭审理： （一）经审查认为

申诉或者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，并报经院长批准再

审的； （二）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； （

三）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； （四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

的。 第二十四条 执行案件的立案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第

二十五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、解放军军事法院可以根据本规定

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。 以前有关立案工作

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